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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硕、博连读管理办法，为了探索博士生与硕士生培养相衔

接的有效途径，加快博士生培养的速度，提高培养质量，经

研究决定，在我校条件较为成熟的部分博士学科点实行硕士

生、博士生连读的制度。 为了探索博士生与硕士生培养相衔

接的有效途径，加快博士生培养的速度，提高培养质量，经

研究决定，在我校条件较为成熟的部分博士学科点实行硕士

生、博士生连读（以下简称硕、博连读）的制度，具体实施

办法如下： 一、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培

养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。具体要求是：较好

地掌握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，坚持党的基本路

线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学风严谨，品德良好，有较强的

事业心和献身精神，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；掌握

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，具有独

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

果；身体健康。 二、学习年限 硕、博连读研究生的学制一般

为五年。 三、硕、博连读研究生的条件 为保证硕、博连读研

究生的培养质量，申请硕、博连读的研究生必须具备以下条

件： 1.属于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或参加全国统一

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录取的专业前三名（不超过录取人数

的15%）。 2.外语通过国家六级考试。 3.在大学期间表现出较

强的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。 4.两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

。 四、课程设置 1.公共课(必修)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第一外国



语 第二外国语 2.专业基础课三门 3.专业课二至三门 4.相关学

科课程选修一至二门 5.文献阅读课一至二门 各试点专业可根

据上述要求确定本专业“硕、博连读”研究生培养方案，并

设置专业课程，其中4、5两类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所修

课程。 五、资格审核和综合考试 硕、博连读的研究生在第三

学期末进行资格审核和综合考试，资格审核主要对课程学习

期间的综合情况考核，审核条件如下； 1.各门功课成绩平均

在85分以上，单科成绩不低于80分。 2.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

表过学术论文。 3.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。 

具备以上条件者可以参加综合考试，综合考试在80分以上可

作为博士生培养；否则作为硕士生培养。 六、研究生待遇 硕

、博连读的研究生在一年半的课程学习时间里享受硕士研究

生的各项待遇。通过资格审核和综合考试作为博士生培养的

研究生享受博士生的各项待遇，毕业时博士论文未通过者按

硕士生对待；未通过资格审核和综合考试者作为硕士生培养

，享受硕士生的各项待遇。 七、管理办法 1．拟试行“硕、

博连读”制度的学科、专业应根据本试行办法，结合本专业

的具体情况，制定出本专业硕士生、博士生连续培养的方案

，报经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方可试点。 2．硕、博连读的研

究生入校后的第三学期末，各试点学科、专业点应将经过资

格考试分流出的博士生、硕士生名单上报研究生院，办理有

关的学籍异动手续。 八、其它 1.硕、博连读的研究生的导师

应为博士生导师，并有一定的科研课题支撑。跨学科培养的

研究生由两学科的指导教师共同指导。 2.被确定为硕、博连

读的研究生作为博士生培养后，学习期间不得自费出国留学

或中途辍学，否则应偿还全部培养费。 推荐新闻： #0000ff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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